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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傳統文獻理出一套 Kuhn式知識學派，稱「中國傳統定分經濟

學」。它係先秦道法學派所創，以自為心為前提，以止爭為命題，

以定分為策略。它不僅如亞當史密斯一樣主張百工分工，更將分工

觀念推及及君臣關係，但在君王家天下的歷史發展下，不幸為君尊

臣卑理論所取代。到了宋代，李覯以「臣為分身之君」重新詮釋該

理念；到了明末，顧炎武提出中央與地方徹底分工的郡縣制度。可

惜都未進一步發展。本文認為：若繼續推演，它能建立一套以分工

為基礎，強調政府各部門權力平衡但不相互牽制的政府理論，不但

挑戰強調制衡的西方政治思想，也提升傳統思想的今日地位。 

 

關鍵字: 定分、交易成本、分工、稷下學派、道法 

                                                 
*  本文初稿曾於上海社會科學院主辦之「中西方經濟觀與現代化

研討會」（一九九八年三月）中提出。作者感謝胡佛、陳國棟、葉

坦、黃紹恆、劉瑞華等教授給于寶貴意見。至於本文的一切缺失，

仍為作者應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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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定分經濟學的結構與意義 

黃春興．干學平 
 

第一節 前言 

 

接觸西方學術之前，中國並不使用「經濟學」一詞 1；在今日，學術界也

未教授「中國經濟學」或相近課程。這兩項事實說明了經濟學是傳入的新學 2，

但卻未否定中國傳統學科也探討過經濟學的分析主題。以最近出版的一本教科

書為例，經濟學被定義為：「研究一個社會如何利用有限資源進行生產、交換、

及消費等活動；也研究個人行為的誘因、選擇、和彼此協調等問題。」3 不論

是強調前段的資源配置，或是後段的行為協調，這些問題都是一個社會要存續

下去並發展文明的前提。當經濟學的研究被視為人類在這方面的努力時，至少

在直觀上，我們便很難否定中國傳統學科也曾涉足該領域。 

要釐清這個看似困惑的問題，我們得先說明當代經濟學過度形式化（數

理分析）的現象。經濟學的形式化是十九世紀末邊際學派出現後才開始的發

展。在此之前的英國古典學派與德國歷史學派固然未形式化，稍後出現的奧地

利學派與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制度學派，也都不主張形式化。因此，形式化並非

經濟學發展成一門知識體系的必要條件，自然也不能作為排除中國傳統學科的

                                                 
1  在中央研究院的電子古籍資料庫中，我們查不到「經濟學」三字，但發現

《晉書》早已使用「經濟」一詞，如〈第二十九長沙王乂列傳〉的「不能闡敷

王教，經濟遠略」。如果「經」與「濟」分用，查到的最早例子為《抱朴子內

篇校釋》〈地真卷十八〉的「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我們也發現「經

世學」一詞最早的出處為《新校本金史》〈列傳第六十五高仲振〉中的「尤深

易皇極經世學」。 
2  清德宗親政後，議行新政，廢科舉；於 1901 年「仿效康熙乾隆時博學鴻

詞科先例，由內外大臣保薦通曉時務者，以策論試時事，稱為經濟特科。」（《辭

源》，遠流出版：1323）。但在 1897 年，嚴復便開始翻譯亞當史密斯的著作，

取名「原富」，仍承襲傳統原道、原君等稱法。其友梁啟超於同年寫〈史記貨

殖列傳今義〉時，也稱西洋經濟學為「富國學」。1904 年，梁氏出版《西洋

生計學學說史》，改稱「生計學」；翌年，他在〈雜答某報〉一文中，使用了

「經濟學」與「經濟學者」等詞彙。 
3  史托克曼 (Stockman, 1996:7)。在史托克曼之前，馬歇爾 (Marshall,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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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去除該因素，上述的問題便可改寫成：中國傳統諸子百家的經濟言論是

否只停留在即興的、零散的思想表達，而未發展出一套邏輯完整而可稱為「經

濟學」的知識體系？4 本文試圖解答此一問題。 

不同於文獻常見的追溯諸子個別言論的分析方法，我們認為：若要給于

上述問題一個較為肯定的答案，便應直接理出一套可稱為經濟學的知識體系

來。我們將稱這一套理出來的知識體系為「中國傳統之定分經濟學」，或「經

濟學之中國定分學派」（以下簡稱「定分學派」）。5 在第二節中，我們將採

取孔恩 (Kuhn, 1970) 的觀點，從一套知識體系所必須具備的三項條件去檢證定

分學派。接著，第三節將具體地陳述定分學派的核心命題與概念。概括地說，

先秦道法學家及相關學者已經發展出一套以自為心為前提，以止爭為研究命

題，以定分為策略的經濟學。此外，該節也將討論具體實踐定分的三項問題：

如何定分？如何執行？誰來定分？ 

由於定分未明而生紛爭的現象發生於社會各層面，定分學派討論的範圍

也就相當廣泛。在第四節中，我們將探討其在農業生產與百工分工方面的分

析。接著，第五節將討論它對於政府組織，尤其是君臣關係方面的特殊觀點。

我們發現：在君王家天下的歷史現實下，定分學派於先秦初期所持的「君臣分

職理論」逐漸為秦漢時代所發展的君尊臣卑的「代理人理論」所取代。到了宋

代，李覯曾一度提出「分身之君」的觀點，試圖重新詮釋先秦初期的君臣分職

                                                                                                                                         
或羅賓士 (Robbins, 1932:16) 都曾寫過類似的定義。 
4  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自信，中國的經濟學學者最近展開經濟學的尋根活

動，如陳岱孫 (1995:2) 稱「經濟…卻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名詞」。盛洪 (1995:26-27) 
認為「經濟學從根基上看，就是中國的。…這座大廈的基礎中本來就有中國的

磚。」汪丁丁 (1997:60) 也認為「義利之辨，其實是經濟學核心的基本問題之

一。」另一方面，如林毅夫 (1995)、易綱 (1995)、何清漣 (1997) 等學者，基

於西方未曾出現過經濟大轉軌的歷史事實，期待中國學界能塑造出合乎國情的

「新經濟學」。直至當前，這新經濟學仍還呈現當代經濟學的「中國應用經濟

學」面貌，故不同於本文討論的問題。 
5  羅根澤 (1966) 在《管子探源》附錄中曾使用過「中國經濟學」一詞，但

他並未對該名詞做任何說明，也未建立論述架構。最近，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

連續發行《中國經濟學--1994》、《中國經濟學--1995》等書，但基本上仍只

是對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肯定。肯定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西方學者也不乏其

人，如 Spengler (1964, 1980:49-70) 、 Rothboard (1995:23-27) 等，但也只

有 Choi (1989) 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稱呼《韓非子》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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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可惜未受重視。到了明清之際，顧炎武提出「寓封建於郡縣」的制度主

張，將君臣分職理論延伸為地方政府（郡縣）與中央政府的分工理論。遺憾地，

顧炎武未進一步推演出中央政府各部門之間或君臣之間的分工理論。之後，我

們就未發現定分學派有任何新的發展。 

我們認為：顧炎武未完成的工作若得以繼續發展，不僅以名、分、信等

傳統政治概念為中心的定分學派能更為完整，而其以分工為基礎、強調政府各

部門權力獨立的政府組織理論更直接挑戰了西方傳統的政治思想。這是因為定

分學派要求以分工原則替代制衡原則，而制衡原則卻是西方政治學基礎。再

者，最近的經濟學已開始強調界定財產權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而界定財

產權的中文古義即是定分學派所強調的定分。第六節將討論這些潛在的發展。 

梳理定分學派不是片簡殘篇的湊合工作，也不是西方知識體系的模擬。

定分學派的成就非出於偶然。從先秦諸子尋求文明出路開始，隨著社會發展和

實際政治經驗的累積，中國傳統學者無時不在探討制度的設計問題，也多次提

出與定分概念相關的論述。在這過程中，只要知識傳承與爭辯的機會不遭受完

全的禁止，他們要發展出一套邏輯完整之學派的機會必然不低。這不是猜測，

本文梳理出來的定分學派便是一項具體的答案。 

 

第二節 歸屬經濟學的判準 

 

 定分學派是否夠格被稱為一門經濟學派？一個學派除了必須獲得一群研

究者的認同與參與之外，孔恩 (Kuhn, 1970) 還提出知識體系要成為「常態科學」

所必備的三項條件。雖然經濟學家普遍不接受常態科學的觀點，而且以常態科

學的標準去檢證一個學派也過於嚴苛，但在缺欠檢證一套知識體系是否夠資格

稱為一個學派的判準下，採用孔恩的這三項條件應是最佳的權宜作法。底下，

我們就此三條件討論。 

 首先，該知識體系的典範必須對當時的問題或難題擁有強大的解釋能力。

在下一節中，我們將介紹定分學派的核心概念與其清楚嚴謹的結構。簡單地

說，它以人心自為為前提，明確地提出止爭的研究命題，並以定分作為解決問

題的策略。接著，我們也將於第四節與第五節分別討論它在市場機能與政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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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兩方面無可取代的解釋能力。 

 第二，該知識體系必須伴隨著一個科學社群發展，他們進行著典範的精練

工作。科學社群不僅是指一群氣味相投的研究者，也存在相同或接近的研究主

題、能彼此對話、交換成果與心得。本文所稱的定分學派，其成員包括先秦道

法學者、早期法家、以及歷代強調禮法的儒家學者，如荀子、司馬遷、李覯、

顧炎武等。秦漢之後，這一學派並不顯赫；但在先秦時代，田齊政府的稷下學

宮卻傳承該學派達百餘年。雖然稷下學宮的出土資料相當有限，但相關文獻早

已指出：諸子之間使用相同或相近的學術語言，一代一代地在精練並釐清所探

討的問題。一如近代各學派內部學者的爭辯，諸子之間也存在爭議，其爭議也

是圍繞著共同命題進行。簡言之，稷下學宮的運作符合作為一個科學社群所必

備的條件。 

 第三，該社群必須有一套能傳授生徒的教科書。這一點的爭議較大，因為

先秦時代過於久遠，要發掘稷下學派的教科書並非易事，甚至已不可能。再者，

在印刷術與書寫工具尚未普遍的時代，「教科書」的存在形式可能只是師徒代

代相傳的口述傳承。即使存在這些不利的條件，當代仍有不少學者，如馮友蘭 

(1984)、陳鼓應 (1995b)等，都認為《管子》是稷下思想的彙編。其中，胡家

聰 (1995:137) 更直接地稱《管子解》乃是「稷下學宮的講義錄」。 

 以上乃是根據孔恩三項條件檢證定分學派的結果。毫無疑問地，先秦道法

學家及後續定分學派學者所發展的知識體系稱得上是一門學派，甚至是一門科

學。 

 

 接著，我們問：依西方知識體系的劃分言，定分學派是否劃屬於經濟學？

這問題直接涉及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分界問題。簡單地說，經濟學屬於社會科

學，專注於不同行為與策略之替代性的研究，其異於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之處乃

在於方法論，而不在於研究對象。譬如，在探討社會之未來發展或分析現行社

會時，經濟學關心的不是理想社會應具備哪些條件或現行社會存在哪些不符人

意之處，而是追問：改進現行社會缺點的成本為何？改進之後的社會情況將如

何？花這些成本去進行改變是否值得？經濟學探討的是「另一種選擇」的可能

性，強調不同行為或不同制度的替代性與權衡觀念。 

 定分學派中的慎子與荀子不乏替代性與權衡的討論。譬如，荀子在「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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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則有昭繆」的分析中，便先區別定分與昭繆兩種繼承制度的差異，再進

行優劣的比較與取捨。他認為：在昭繆制度下，個人的政治地位取決於世族身

分；但在定分制度下，個人的政治地位則取決於賢或不肖。6 慎子也是要求君

王區分立法與行私兩種不同的制度，並勸其慎擇其一。他說：「法之公，莫大

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

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亂甚於無君。」在這段話中，慎子採用了「…

甚於…」的比較句型，清楚地對比出兩種選擇的相對優劣。 

 如前述，定分學派的主要觀點是止爭。然而，荀子與慎子對止爭的看法略

有不同。荀子認為若不先解決止爭問題，人群將無法由獨居進步到合作，故其

優劣不言而喻。慎子同樣也以結局的優劣去凸顯定分的必要，但認為人群若無

法達成合作，其結果不是重返獨居，而是下降至另一個更惡劣的紛亂之境。這

種以不同結果的優劣去突出某種選擇的分析方法，便是先秦道法學家權衡觀念

的實際應用。他們在提出名與分兩概念並要求兩者必須相稱之後，權衡觀念隨

即出現。由是可見，定分學派一如當代經濟學，視權衡為探討問題的基本方法。7 

如果本節的論述成立，先秦道法學家所發展出來的定分學派便是經濟學中不折

不扣的一個中國傳統學派。 

 

第三節 定分經濟學的核心命題 

                                                 
6  荀子說到：「（定分之下，）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

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

夫。」 
7  如《黃帝四經》便認為「應化之道，平衡而止。輕重不稱，是胃（謂）失

道」。先秦諸子的權衡觀點強調主觀的意義，它類似於近代邊際學派而非古典

學派。譬如，荀子說：「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

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兼而權之，孰記之。然後定其欲惡、

取舍。如是，則常不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

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

患也。」由於主觀，荀子因而擔心個人的權衡會失之於「偏」。墨子雖非道法

學家，他的權衡觀也相近。他說：「於所體之中兩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

亦非為非也。權，正也。…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

善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另外，《墨經》也提到：「得是而

喜，則是利也...得是而惡，則是害也」。這都強調權衡出於個人的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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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證定分學派的資格後，本節討論該學派的核心概念及其結構。首先，

我們引用《慎子》的兩項觀察作為論述定分學派的出發點。它們是：（一）人

莫不自為也；（二）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8  

慎子稱第一項觀察為「人之情」，是各個人行為動機的共通處。其他諸

子的類似用詞有「自利」或「自愛」，其含意不盡相同，但都指向個人目標的

追求。這種追求，即是個人的「欲」。《皇帝四經》稱：「生有害，曰欲，曰

不知足」；《老子》也稱：「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個人便在有

慾與不知足的驅動下行動。荀子不僅也持類似的觀點 9，還認為有慾是人的共

通性。
10 

 自為是人與人的相通處，也是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處。由於自為的目標清楚

地指向自己，因此，慎子在觀察人都有追求自我目標的相通處之後，便加上「各

有所能，所能者不同」的第二項觀察。這項觀察將人與人的差異表露無遺，慎

子稱之為「民之情」。民之情不僅存在於個人在消費偏好或生產能力方面的不

同，也存在於個人生活所在地之風俗與民情的不相同。道法學家正視這些差

異，並視人們為克服這些差異而進行的協調是社會進化的動力。自然地，他們

的研究方向也就朝向制度與組織的設計。11 

不僅人與人之間存在共通處和相異處，天地亦然。《黃帝四經》說：「天

地有恆常。…天地之恆常：四時、晦明、生殺、輮剛。」以四時為例，春夏秋

冬的四季分明是其差異處，而四時交替則為其共通處。這些差異與共通的長久

並存，稱之為恆。天地、萬物、萬民既都有其恆，因其恆，則穩定秩序自然可

得，此即是「授之以其名，而萬物自定」的授名原則。因此，道法學家主張「務

                                                 
8  本文除了較重要的引述外，將不說明文中所引用古籍的出處。讀者若欲獲

得進一步資料，請與作者聯繫。 
9  荀子：「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

餘財蓄積之富。然而窮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 
10 荀子說：「凡人之性者，堯、禹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於小人，

其性一也。」 
11  相對地，當代主流經濟學強調人的共通性，並視規模經濟及專業訓練為社

會進化的動力，其研究主題自然朝向有限資源（包括人力資源）的最適運用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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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時、務地利」以循天地之恆，「男農、女工（紅）」以因「萬民之恆事」。 

 雖然也有道法學者主張以政策「移風易俗」，但基本上遵守「從其俗」的

授名原則，尊重人際的差異。那麼，既然尊重差異，為何道法學家需要多此一

舉地對此差異授之與實相符之名？其作法是否只為了便於稱呼？從「萬民之恆

事：男農、女紅」的陳述中，我們見到他們「因恆以分職」的主張。或許是早

已悟出如《穀梁傳》所觀察到的「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的誘因問題，他們提出

授名原則的好處，不僅希望百姓能依天資或環境從事適合於他的工作，更可以

經由明確的責任劃分去降低人們偷懶摸魚的機會。換言之，若能以授名原則解

決部份的誘因問題，便等於是降低合作生產的交易成本。 

 雖然人類交換物品的行為可能在人類開始合作生產之前便已存在，而且尊

重個人對交換所得物品之使用權利的觀念可能在人類最早進行物品交換時即

已產生，但此時雙方只要尊重各方在交換中取得之物品即可，並沒有授名的需

要，更不必將名與分連用。在授名原則未發展之前，定分原則也只能發展到「尊

重各方在交換中取得之物」的階段。因此，較合乎邏輯的發展是：道法學家在

將授名原則用於農業生產之後，發現它有效地降低了彼此在工作上的推諉與爭

執，因而形成「（若）授之以其名，（則）萬物自定」的因果定律。之後，他

們推演出來「若萬物失去秩序，則是萬物所得非其名」的反逆敘述，擴大該因

果定律的解釋範圍。於是，他們從名與實不相符的角度去解釋當時社會的紛

亂，從而在授名原則之下，提出「名分定，是治之道」的主張。譬如，慎子認

為亂世的出現是「國無常道、官無常法」。荀子更清楚地說：「人生不能無群。

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

也。」12 獨居生活自然窮困；但即使群居，也未必能避開窮困。人群在「自為

且欲多」下，相互爭奪有限資源，終陷於「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的困境。

人群雖可因群居而創造利得 13，卻又因爭奪這些利得而分崩離析。因此，要落

                                                 
12  《荀子．王制》。又，《荀子．富國》說：「離居不相持則窮，群而無分

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 
13  《荀子．王制》：「（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

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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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文明所仰賴的交易與生產行動，人群就必先解決各方面的紛爭。14 

 定分學派視止爭為文明起源的基本問題，不僅邏輯上可行，也符合歷史事

實。孔子曾稱禮壞樂崩的當時的中國社會為「無道」，孟子描述為「邪說暴行

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墨子更誇張地說成「天下之百姓，

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在西方，文明起源的探討始於十六世紀黑暗時代。霍

布斯（Thomas Hobbes）稱此時期「人人為人人之仇敵，…其生活也，孤獨、

貧困、齷齪、粗暴而短命」。這個悲慘的霍布斯叢林時期，譯成中文古義即是

無道社會，或簡稱為亂世。 

 就我們所知，《慎子．逸文》是最早從市場交易的角度提出以定分止爭的

文獻。它說：「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非之者，以兔為未定分

也；積兔滿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另外，《尹

文子．大道上》也提出相同的例子去說明「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

的主張。它舉的例子也是：「雉、兔在野，眾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

莫有志者，分定故也。」另外，該例子也出現在：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兔可分以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賣兔

者滿市，而盜不取，由名分已定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

愿愨，而各自治也。故名分定，是治之道也；名分不定，是亂之道

也。《商君書．定分》 

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由未定，

堯且屈力，而況眾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

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呂氏春秋．慎勢》 

傳承之外，《商君書》和《呂氏春秋》還從定分在市場秩序的機能去喻指它在

政治秩序中也能扮演的機能。
15  

                                                 
14  荀子舉出的紛爭之禍，除了「彊脅弱也、知懼愚也」而導致「老弱有失養

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外，也述及事業、功利、職業的「爭功之禍」，和夫

婦、婚姻、送逆等「爭色之禍」。 
15  這兩書是從市場秩序推到政治秩序，而本文上段的猜測是從政治秩序到市

場秩序，這其中的先後秩序無關本文的推理。就本文言，我們強調的是人們先

從合作農場中獲得授名止爭的定律，然後再行推廣，故可能先推廣到市場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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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儒家也深受定分思想的影響。例如，荀子認為「救患除禍，則莫若明

分使群矣」，孟子則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分和經界是兩人修飾定分後

的新詞。更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對正名的關注。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他由「名不正」到「民無所措手足」的推演，與《皇帝四

經》所說的「分之以其分，而萬民不爭；受知以其名，而萬物自定。」似乎也

是一脈傳承。16 再者，荀子的明分也與孔子的正名思想相近。17 

 

 在提出止爭與定分的核心概念之後，慎子便接著討論實踐上的三項問題：

如何定分？如何執行？誰來定分？底下，我們分項探討。 

（一）如何定分 

 慎子認為「明君動事，分功必由慧，定賞分財必由法」，分別對分功與分

財提出由慧與由法的不同分配方式。慧決定於定分者的主觀評價。慎子雖不完

全排除定分者主觀評價的功效，但他似乎更希望建立一套公開的、大家都看得

見、主觀上都願意接受的法。他承認「法」絕無法完備，但「法雖不善，猶愈

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一人心」便是止爭，公開的法則是實現此目的之

不二法門。他以「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為例，說明「非鉤策為均也；使

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 

 類似地，其他的社會制度也都是為了止爭才出現。慎子認為「蓍龜，所以

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

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公即是公開，他指出：「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由慧與由法雖是兩種並行的分配方式，但是由慧容易過度延伸成行私。這種分

配方式任由一人私下運作，難獲得公信，勢必導致私議、猜疑、排擠等爭亂，

不能算是符合定分的制度。相對地，立法則可一人心，其交易成本較低。 

                                                                                                                                         
序，也可能先推廣到政治秩序。 
16  石元康 (1995) 從老莊思想中的自化、自立、自富、自樸等觀點，正確地指

出：道家的自由主義與當代自由主義者海耶克的「自發的秩序」有著極大的差

異。然而，如陳鼓應 (1995a)所言，老莊思想不同於本文論述的黃老道家。 
17 由於名與分在稷下道法思想中是如影隨形的兩個字，而孔子則只用名一字，

這或許涉及孔子與道法學派的先後出現問題，但非本文討論焦點。 



 11 

 除了法，荀子也認為禮義是定分觀念應用於社會的一種制度。18  他說：

「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

物不屬於欲。」同慎子一樣，他也反對私下進行的分配方式：「上周密，則下

疑玄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是亂之所由作也。故，

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 

（二）如何執行？ 

 徒法不足以自行，原因之一是法有所不善或不備，另一原因是社會中總存

在不願守法之民 19 以及「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他們都不

會自發地遵守定分之法。因此，荀子主張「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

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這是對不願或不能遵守定分之人，提出以刑加重其

欲背離法時的選擇成本，暫時或永遠地杜絕其背離法的可能性。 

 慎子也同樣地提及刑。有意思地，他認為只要讓大家有能力將違法者區分

出來，則五刑只需是「象刑」即可，未必真去傷殘囚犯的身體。他說：「有虞

之誅，以幪布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必（革畢）當宮、布衣無

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劃衣冠、異章服，

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也。」 不過，荀子堅持刑

的必要性。他分析犯罪者的自為行為，認為以象刑止爭絕對會失敗，因為「罪

至重而刑至輕，則庸人不知惡矣」。 

 慎子還進一步認為：如果能找到完全塞願望的定分制度，則「民不犯也」，

此時連刑都可以不要設立。反之，如果定分制度不善，人們在利害相權之後，

即使有刑的恫嚇，總有「民不從也」，刑罰的止刑效果就極為有限。這種德主

刑輔的觀念也見之於《黃帝四經》：「春夏為德，秋冬為刑，先德後刑，以養

生，…順於天。」 陳鼓應 (1995b:41) 認為刑與德的交替使用乃是（道）法的

具體內容。人不僅具共通性，也存在差異性，因此，唯德或唯刑都不合乎道法

的實踐原則：「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傾。德行相養，逆順

                                                 
18  荀子關於法的論述，請見：干學平、黃春興 (1991)。 
19  《荀子．正論》：「堯、舜者，天下之善教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世而

無嵬、何時而無瑣？」不同於孔子或子張，荀子相信桀、紂是不可教化之人。

孟子亦持此觀點。請參見：干學平、黃春興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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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成。」然而，由於這些制度乃因循四時消長而來，故「刑晦而德明，刑陰而

德陽，刑微而德章」。 

出於道法家之手的《尹文子》也認為「法不及道」。他說：「道行於世，

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攝、智勇者不凌，定於分也。法行於世，

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凌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

愚弱。此法不及道者。」這裡的「道」是慎子的（道）法，而其「法」是荀子

的刑（法）。 

（三）誰來定分？ 

 既然主張定分重於懲罰，慎子也就相當關心定分制度的可接受性。如上節

所述，定分制度被廣泛接受的判準為立公。有些制度可藉客觀的工具做到人人

可見的要求，但有些則否。即使存在客觀判準的制度，其呈現出來的結果仍需

依賴人的解釋和選擇，而這些解釋和選擇又影響民眾的接受度。因此，荀子要

求出於定分的禮義制度必須合乎人情，慎子也認為「禮從俗」。同樣地，法亦

然。《慎子．逸文》中便明確地提出：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 

至於刑，荀子要求它的內容必須出於人群的長期共識：「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換言之，刑罰制度必須是人群長期

交往而長成出來的。 

 定分學派主張的「從俗」即是因循的過程，如《慎子．因循》所說：「天

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因循過程是由誰在執行？誰將天

道與人情法制化、生活化？從出土的資料中，我們知道慎子想像有一位「全大

體者」負責循名守道，將發於人間的習俗加以法制化。他說到：「古之全大體

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

不以私累己。寄知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

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

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福禍生乎道法。」另外，《文子》則想

像有一位聖人，「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

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其實，法天作制是先秦流行

的制度起源理論。隨著以後諸子加給不同的政治責任，這位全大體者或聖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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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聖王」或「先王」的不同稱謂。不幸地，聖王或先王又因負責法天作制的

大工程而逐漸被神格化。20 另一方面，一般百姓塑造習俗與傳承制度的角色反

遭忽視。21 

 由因循到法天作制的轉變，《黃帝四經》中留有一段痕跡：「一年從其俗，

二年用其德，三年民有得，四年而發號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

七年而可以正（征）。」從其俗即是因循，本來是制度發展的原則，在此卻被

當作降低統治成本的短期策略。由「從」、「用」、到「發」，聖王逐漸增強

其個人的主體意識，直到採取「征」的手段，完全只顧及他個人理想的實現。

我們認為聖王獲得這權力發展機會的理由，是來自於底下的宣告：由於習俗不

時轉變，法制化工作得隨時調整，故必須賦予工作者權宜的權力。《慎子》中

提到：「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

法者，君長也。」 《文子》也同樣地提到：「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相反

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這

權力起初為工作者負起責任所必備的條件，不幸地，先秦的道法學者並未預見

爾後權力集中的發展。22 或許是親身經歷秦漢政府權力的集中過程，後來的司

馬遷便明確地將不同階段的政治權力加以排序，並認為由從其俗、發號令、到

可以征的過程是每況愈下。他說：「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

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 

 

第四節 應用領域之一：市場機能理論 

                                                 
20  除了「聖人法天作制」之外，《黃帝四經》提到「皇天使鳳下道」的另一

說法：「黃帝問力黑：…請問，天下有成法可以正名者？力黑曰：然。…吾聞

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復一，民無亂紀。黃帝曰：請問，天下

猶有一乎？力黑曰：然。…昔者皇天使鳳下道，一言而止。…循名復一，民無

亂紀。黃帝曰：一者？一而已乎？其亦有長乎？力黑曰：一者，道其本也。…
夫唯一不失，一以趨化，少以知多。夫達望四海，困極上下，四向相抱，各以

其道。…夫非正人也，孰能治此？」在此說中，「正人」並不法天，只是執行

者而已。 
21  黃春興 (1998) 指出：中國歷史上妨害民主制度發展的真正原因，在於漠

視甚至否定一般人民的模仿能力，而不在於聖人作制的主張。 
22  黃春興 (1998) 提出「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學模型」以分析聖王的權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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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先秦諸子喜愛的「積兔滿街」之例，我們可推知：定分學派是從市場機

能的探討出發，然後擴及社會、經濟、政治等層面。易言之，就參與者來論，

定分學派關心的範圍概括：「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勤；

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共已

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

本節將先討論它與市場機能相關的理論。 

 定分學派認為貧窮與紛爭如影隨形，故擺脫貧窮的辦法，除了努力生產與

進行交易外，還必須先止爭。自然資源貧瘠或人口過多並不是造成貧窮的原

因。當墨子憂慮天地財貨不足以養活過多人口而提出節儉主張時，慎子反駁

說：「天有明，不憂人之暗也；地有財，不憂人之貧也。…天雖不憂人之暗，

闢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之貧，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

地無事也。」《黃帝四經》也有相同的辭句，並將「己明、己富」改用更清楚

的「各取昭、各取富」。他們認為決定財富的力量在於人的自為，而自為又是

人的本性，故不必擔憂自為或努力會有不足。因此，不僅自然稟賦不會不足，

人的生產與交易活動也不會不足。真正值得憂慮的是人際間的紛爭，因為它妨

害了自然資源的開發，也妨害了生產與交易的進行 

 慎子雖提出自為的人性，也提出止爭的策略，但將自為、生產、止爭等觀

念結合成較完整的論述者則是荀子。荀子在反駁墨子的節儉論之後 23，提出以

明分解決不足的主張。他說：「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刺艸殖穀，

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勸，和齊百姓，使人不偷，

是將率之事也。」 

 在農業生產場所中，除工作分攤不當與利得分配不當會引起紛爭外，個人

的偷懶行也會引起紛爭。《呂氏春秋》便指出：「今以眾地者，工作則遲，有

所匿其力；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明分的內容不應侷限於工作分攤，也不

宜將工作分攤與產出分配分開處理，而應將兩項一起考慮，讓個人能獨享其工

                                                                                                                                         
與集中過程。 
23  荀子指出：「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矣。天下之公

患，亂傷之也。」 



 15 

作的產出。因此，定分學派主張農業生產宜採私作私有制度。 

 孟子的「夫仁政必自經界始」之主張較不清楚。如果井田制度強調私田的

私作私有，那麼，它與定分學派的主張便一樣，都是主張以「獨享成果」的方

式解決私田的生產誘因與紛爭問題。然而，公田上「民不盡力」的老問題仍依

舊存在。當各國的軍費與政府支出開始快速成長，政府自公田取得的收入就呈

現窘態，於是，先秦各國紛紛走上初稅畝、廢井田、開阡陌的發展並不意外。 

 農業之外，百工（工商業）也是定分的應用領域。百工事物太過繁雜，

一個人只能分攤部份工作。24 當每個人都只從事少數工作項目時，社會便進入

「百工分職」。尹文子認為百工分職之後，工作久了，個人的工作技巧自然熟

練。他說：「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公、仕，不易其

業。老農、常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各當其分」是名與分兩概念的

自然結合，而表現其結合方式的「當」字，含有自然發展的意義。百工分職之

後，人們由各自專業領域所發展出來的熟練技巧獲得各當其分的稱謂。然而，

各當其分也只述及百工的分職，尚不具備西代經濟學下的分工意義。 

 分工的基本意義在於自為，個人除了選擇自己的工作與行業之外，也獨

享其工作成果。由於強調自己的選擇，而個人的專業產出又不足以供應生活的

多種需要，因此，在專業生產之後，個人必須再行交易。在分工之下，交易與

生產是一體的兩面。相對地，分職的含意則較廣，它僅論及生產行為的分割，

並不區別各種產出品之間的再分配方式。除了交易之外，產出品也可以採取配

給的方式再分配給各行各業的人。例如近代極權國家所採取的分職制度就不符

合分工的原則，因為它雖然採行專業生產，但並無再交易行為。 

 先秦定分學派對百工分業的的觀察已初具市場交易的意義，如《慎子》書

中便提到權衡、書契、度量等辭彙。到了荀子，其所稱「百工分事而勤」中有

「勤」一字，便明確地指出分工的精髓。我們認為：先秦諸子在發現農地的合

作生產存在「分地則速，無所匿遲」的工作誘因後，隨著工商業的發達，已看

出百工的生產合作方式遲早會由分職走到分工。這發展，到了司馬遷時可說達

到一個高點。《史記．貨殖列傳》便留有一段清晰描述市場機能的敘述： 

                                                 
24  《尹文子．大道上》：「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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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

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玳瑁、珠璣、

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

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

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

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

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

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司馬遷從荀子的「求其所欲」之人性論推演個人在市場機制下「各任其能、竭

其力」的行為。他指出個人預期價格變動的「徵貴、徵賤」，決定生產數量。

預期的利潤，「若水之驅下」，誘使人們各「勸其業、樂其事」，也誘使山東、

山西、江北、江南的人們將其產出運來中國。早在他之前，《荀子．王制》也

有一段類似的敘述：「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中國得而蓄使之；南海有羽

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中國得而財之；東海有紫紶、魚、鹽焉，然中國

得而衣食之；西海有皮革、文旄焉，然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

乎魚；農人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栗。」在荀子看

來，市場交易所能達成「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的分義，足以和仁義、

禮義並列。 

 荀子關於市場機制符合分義、兼利天下的論述傳給了韓非子。他曾說過一

段令人動魄的比喻： 

夫買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錢布而求易者，非愛庸客也，

曰：如是，耕者且深，溽者且熟云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盡功而

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

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必周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25 

如果我們將文中的「主人（耕者）」改為「麵包師父」，將「庸客」改為「消

費者」，這段話就變成了亞當史密斯的名言：麵包師父不是出於愛消費者的心，

                                                                                                                                         
猶病諸。」 
25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17 

卻也同樣能照顧到消費者的需要，這是因為他「挾自為心也」。26  

 定分學派將定分應用於農業生產與百工分事時，在理論上推出分未定必出

現紛爭的結論，在實地觀察中了解紛爭之外，偷懶也會影響生產。他們相信「爭

而亂，亂而窮」，也相信偷懶亦會造成貧窮。為了解決誘因不足下的偷懶問題，

他們主張在農業方面宜廢公田，而百工方面宜「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簡單地說，他們已由早期的分職主張，發展到分工主張。 

 

第五節 應用領域之二：政府組織理論 

 

 定分學派視政府部門的工作僅是百工的一環，以處理天下國家事務為職

責。由於該項工作牽涉龐雜的事務，他們主張宜進一步細分。 

 首先，他們將政府工作區分為「君道」與「臣道」兩大類，各別負責人材

的發掘與政務的處理。陳鼓應 (1995c:82) 認為君道與臣道的區分是逐漸發展

出來的，並隨著先秦各國強弱大勢的逐漸明朗，由君臣平權發展為君尊臣卑。

他認為《老子》書中並無主道與臣道的區分，到了《黃帝四經》才出現「中達

君臣之半」的平權主張。後期法家時，君臣工作的垂直分工主張便相當明確了，

如《韓非子》便說「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 

 《慎子》介於其間，除了承襲黃老學說外 27，還解釋了君臣分職的經濟意

義。他認為君臣的分職一如百工之分職，君負責尋找賢能之士、觀察臣子作為、

制定法律，而臣則專心地依法執行政務。發掘人材、制定法律、監督官員、處

理政務等工作所需具備的知識與技能都不相同。發掘人材需要選舉與統計方面

的知識與技能、制定法律需要法律與立法的知識與技能、監督官員需要管理與

考核的知識與技能、處理政務需要執行各項工作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但在古代

中國，發掘人材與制定法律的工作被視為君主才具有的排他性能力，因為只有

                                                 
26  亞當史密斯的原文如下：「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 We address ourselves, not to their humanity but to their 
self-love, and never talk to them of our own necessities but of their 
advantages.」(Smith, 1981:26-27) 
27  《慎子》：「臣事事而君無事，君逸樂而臣任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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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才有異於常人的能力仰知天地、知人用人。政務處理如農耕或冶煉，雖需

要專業知識與技能，但只要慎選賢能之士、分職負責，他們自能培養出專業能

力。至於官員的監督工作，可以由君王擔任，亦可以由專業的臣子擔任。大致

而言，定分學派以工作所需知識的差異去區別君臣的職掌，其優點有利於知識

與技能的發現和累積。但君臣之間，除非先解決「何人擁有知天、知人之異常

能力」的技術紛爭，否則爭權奪位事件仍將層出不窮。 

 不幸地，發展客觀認定技術絕非易事。慎子雖然在立法與執法方面要求以

公開的方式做到客觀，卻未以相同的觀點去探討立君制度。他跳開立君制度的

討論，改以「君王不超越職責權限」的主張作為替代方案。他要求君王在接掌

職權之後，必須「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蓄之，無能而去取焉」，也建議君王

採用「據法、倚數」等客觀的標準去評比臣子。換言之，既然不討論立君制度，

退而求次的作法便是要求掌權君王不要在行使職權時製造更多紛爭。慎子認為

其中一項具體的作法便是節制。他說「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

而已」，又說「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為善以先君矣，皆私

其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這些話，除了勸說之外，

多少也帶有警告意味：君王如不嚴守權界而侵犯臣子的職掌，不但會妨害臣子

的工作，也提供臣子奪權的機會。同樣地，荀子也認為在明分之後，君王就不

宜事事「必自為之」。28 再者，由於法是定分的客觀表現，慎子與其他定分學

派學者也就時常要求君王立法與不廢法，如「法君名分，法臣分定」、「執道

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

等。 

 適度的制度設計也有助於維持定分。慎子便提出過類似於當代憲法的權力

規範，明確劃定「天子之地千里，諸侯百里」的權力與報酬結構，以避免君王

權勢不斷坐大。甚者，他還主張以「憲法」條文禁止國君部份的行動自由。29 不

                                                 
28  《荀子．王霸》：「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人

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首，事業窮，無所移之也。…大有天

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以是，縣天下、一四

海，何故必自為之？」 
29  《慎子．逸文》：「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

能言，而行人稱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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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若缺乏臣民的有效反制，任何的道德勸說或制度設計都抵擋不了君王的擴

權力量。當君王統一天下的霸勢逐漸明顯後，臣民便失去牽制君王的外在勢

力，其地位也就日益低下。 

 君主相對地位的提升，拉大了君臣之間利得分配的差距，也危害定分的穩

定。以百工分業為例，農夫之所以願意從事農業而非冶鐵砍柴，雖未必完全出

於個人的自願選擇，但兩工作的報酬與辛勞大致相同，變更工作選擇的經濟意

義並不大。可是，臣子是否也缺欠轉業當君王的意願？在既有的權力與報酬結

構下，答案明顯是否定的。在未建立民主制度之前，臣子要轉業當君王便得動

用軍隊或籌劃陰謀。定分學派為消弭這類紛爭，曾提出不少的辦法。他們一方

面試圖說服臣民相信君主的工作是緊湊、辛苦又勞累，其生活未必較百官舒

適；另一方面又強調君主危機重重的生活環境。不幸地，當君王的報酬億萬倍

於臣民時，這類阿Ｑ式的理由只會讓臣民更加相信自己才是具備異常才能的不

二人選。 

 巨大的報酬差距無法讓臣子情願選擇當臣子，君臣間的分職便無法進一步

發展成分工。君王開始擔憂大臣及分封郡主的篡奪，轉移部份行使職務的精力

與資源去保護既有的職位；臣子也開始將部份的精力與資源用於尋找篡位或斂

財的機會。御臣保位的代理人理論 (agency theory) 逐漸取代了先秦時期所發

展的定分理論，連強調分職原則的君臣之義也不再為學者所堅持。當君王逐漸

壟斷權力與報酬後，臣子開始思考如何奪取該壟斷權力的策略，君王則利用其

既得的地位與權力壟斷各種政經資源與情報，儘其可能擴大雙方原已不對稱的

資訊。《韓非子》與《商君書》對這類君王御臣術都曾作過精湛的分析。 

 然而，操作御臣術者必須擁有相當高的才智與能力，否則這些謀略只會大

幅增加君臣雙方合作的交易成本。在太平盛世時，社會資源豐富，這些交易成

本容易被忽略；但在危亡之秋，社會資源已經相當貧瘠，交易成本的影響便倍

受重視。宋代與明末是中國國勢衰弱的兩個時代，當時學者便常反省危害君臣

合作的交易成本問題。 

 宋代李覯認為重新恢復君臣間的分職原則可以降低雙方的交易成本。他反

對君王以監督為主的御臣術，因為它只會提升政治鬥爭的嚴重性。再者，監督

制度必須倚賴層層的人為判斷，官吏只要營造好人際關係，則任何的監督程序

對他都無實效。李覯認為「虧下以益上，貪功以求賞，不恤人之困乏。惶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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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利為先者，吏之常態也。」當人際關係取代官吏的辛勞與貢獻成為分配利得

的標準時，競租行為便出現：官吏將大部份的時間、精力與資源，從盡忠職守

的生產性活動轉移到營造關係等非生產性活動。這種情況對於不在京城的官吏

傷害更大。由於這些「官吏之職，必遠在畿疆之外，君之視聽無由及也」，要

做到明哲保身已經不容易了，更遑論盡職？其實，他的終極目標是希望官吏能

成為「分身之君」，任其在職權範圍內獨立行使。在定分學派的傳統分工主張

下，考核制度替代了監督制度，皇帝僅定期「鉤考其政令」。30 遺憾地，李覯

的分身之君理論並未成為宋代的實際政策。31 由於監督成本不容易壓低，皇帝

便只有降低賦予邊境大臣的權力。明末顧炎武便視此為明朝滅亡的主因。 

 顧炎武似乎了解分職制度的交易成本大過分工制度，而其工作誘因卻不

如。於是，他提出「寓封建於郡縣」的新制度，主張縣長一職宜由分職制度進

入分工制度。他在《郡縣論》中說到：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為天子、為百姓之心，

必不如其自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

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

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

其囷窌。為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為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為

藩垣囷窌、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

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

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

之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為天子也，為其私也；為其私，所以

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

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我們若將該段話中的「非為天子也，為其私也；為其私，所以為天子也」裡的

「天子」改成「社會」，則整句話便成為： 

非為社會也，為其私也；為其私，所以為社會也。 

                                                 
30  關於李覯所提的分權制度與考核制度，請參見黃春興、干學平 (1995b)。 
31  誠如狄百瑞 (1983) 所說，宋代理學諸子希望建立的君臣關係僅是「在道德

上的平等地位」 (61)，而不是類似分工的制度上的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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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濟學者而言，這是何等熟悉的名言！我們再一次看到亞當史密斯式的陳

述。 

 在傳統政治思想或經濟思想的文獻中，顧炎武這一段話經常可見。但遺憾

地，它的重要性卻遭忽略。蕭公權 (1982：654) 認為它在「論其分權制度之利」，

胡寄窗 (1962:466)視它的成就在於「更能表現平民社會的特質」，因為它在思

想上以自私取代自利。32 他們都未發現顧炎武在政治制度上試圖將分職制度推

向分工制度的努力。雖然我們未發現顧炎武對於市場機能的觀察是否也獲得類

似的結論，但他在政治制度上的分工主張，便絕非出於一時靈感，因為這類違

反直覺的論述只能從完整的（定分）知識體系才推演得出來。 

 

第六節 正視定分經濟學 

 

當代研究中國經濟思想的角度大都採取認定的方式，從傳統學科中抽絲

出與（西方）經濟學內容相近的材料。這類研究容易產生兩種缺失：（一）在

比對核心論述方面，如價值理論、價格理論、貨幣理論、成長理論等，中國傳

統材料常被支解成破碎的「思想彙編」，無法讓讀者感受到任何較完整的知識

體系；（二）中國傳統材料中的特殊論述，如輕重理論、虛實理論、稱提之術

等，常被視為特殊時代或環境下的邊緣理論而非另類理論。中國傳統學科對市

場機制的論述的確過於簡略，但其對制度機制的分析卻相當地豐富。若專注於

市場機制的知識建構，傳統學科的確只呈現零散的思想；但若論及制度機制的

知識建構，它卻呈現不同的面貌。明顯地，只有從制度機制重新界定經濟學，

否則中國傳統學科絕無法呈現完整的經濟學體系。 

經濟學史上出現過多次的重新界定，如十九世紀末的邊際分析和二十世

紀初的總體分析，都改變過經濟學的面貌。本世紀以來，由於經濟學的發展過

於專注形式分析而忽略人的主觀行為以及人際互動的分析，也正掀起一股重新

界定經濟學的風潮。這次的重新界定是以寇斯 (Coase, R.) 提出的交易成本為

                                                 
32  楊聯陞 (1983) 認為顧炎武旨在解決中央集權的難題。不過，他在論述中提

及羅泌的〈封建後論〉，並說到：「他所主張的幾乎是一種縣的自治」(140)，
可惜未有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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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概念，以制度為新的研究領域。33 如寇斯(Coase, [1988] 1995) 所言，近

代經濟學發展出來的理論「探討的消費者不是人，而是滿足一致性條件的一組

偏好」，「探討的廠商沒有組織，甚至有交易而沒有市場」。他認為造成這些

缺憾的主要原因在於誇大貨幣價格對經濟行為的影響。34 寇斯認為影響經濟行

為的「價格」，不只是那些用貨幣表示的數字，而是包括影響雙方交易之機會、

方式、與信任等「很廣義的價格」，或稱為交易成本。當經濟分析基礎由狹義

的貨幣價格進入較廣義的交易成本之後，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也就由市場機制擴

及社會各層面的制度機制。承此觀點，本文從廣義之價格重新發現定分學派。

在此意義下，從中國傳統學科理出來的定分學派，不再只是邊緣地帶的經濟學

體系或零散的經濟思想。 

 如前言所稱，我們採取直接切入的作法，從先秦道法學派及相關學者的著

作中理出一套完整的知識體系，並稱這一套「以自為心為前提、以止爭為研究

命題、以定分為策略」的知識體系為中國傳統的定分經濟學。在方法論上，它

採取類似於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以「人莫不自為也」為推理起

點；在認識論上，它接近於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強調個人的主觀論。另外，不同

於當前主流經濟學專注於同質性個人的分析，它強調「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

能者不同」。 

 在我們的回顧中，定分學派關於價格的分析並不多。這理由是定分經濟學

對市場機制的討論重點放在制度分析，而非貨幣價格的分析。不幸地，我們深

為它無法在秦漢之後繼續發展感到可惜。誠如陳鼓應 (1995a:21) 所言：「由

於獨尊儒術，在攻乎異端的空氣下，黃老道家則首當其衝受到排斥，…幾近淹

沒。」更不幸地，隨著中國統一而發展出來的家天下制度，消滅了學者們尋找

其他獨立君王去推銷君臣分工學說的機會，也扼殺了臣子對抗君王不斷擴權和

侵權的勇氣。從《韓非子》以後，中國傳統學者便集中於探討御臣術的狹窄道

                                                 
33  Cheung (1987). 
34  寇斯說：「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某個東西的（相對）價格上漲，對該物

品的需求量就會下降。我們只要了解這麼多就夠了。在這兒，價格指的並不一

定是貨幣價格，也包括很廣義的價格。」(Coase, 1988: 13) 對於「很廣義的價

格」，他舉了個例子：對街有一家館子價廉物美。這是貨幣價格；但如果橫過

馬路危險度高，願意過街消費的人就不會太多；但如果有陸橋，願意過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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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忘卻了分工理論的發展，其結果甚至連先秦時代所強調的君臣分職原則都

被破壞。到了宋代，李覯從明辨君臣分職之說，進而提出分身之君理論，可惜

孤掌難鳴。明末，顧炎武在大反省之後，提出讓縣官完全進入分工的制度主張。

可惜，他並未將分工理論應用到君臣關係上。 

 如果這套定分經濟學繼續推演到君臣關係，或現代所稱的政府組織，它將

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示？在百工中，農夫與商人經由分工而達成協調，其間並無

類似御臣術的監督與制衡設計。同樣地，在以企業家為主導的經濟體系中，從

事商品製造的企業與從事金融服務的公司之間，也是經過市場分工而達成協

調，其間也無類似御臣術的監督與制衡設計。定分經濟學強調君臣關的分工，

而非制衡。35 這理由其實相當清楚：在制衡機制下，君臣合作或政府部門間合

作的交易成本均甚高。36  一但分工理論能取代制衡理論，不僅中國傳統定分

經濟學的現代意義得以彰顯，更重要地，視制衡為不易原則的西方政治學也將

面臨嚴厲的挑戰。37 如果說中國傳統思想在西方強勢文化的威脅下還有存在的

價值，那絕不應只侷限在修身養性方面，而應是建立在以名、分、信等概念為

中心的定分經濟學。 

                                                                                                                                         
就多了。(Coase, 1988:14-15) 
35  制衡包括了權力平衡和牽制。李覯的主張偏向于反對牽制，而非平衡。早

期的定分學派雖未提到制衡，也主張君臣權力的平衡，如慎子所說：「君臣之

間，猶權衡也。權左輕則右重，右重則左輕。輕重迭相撅，天地之理也。」 
36  關於制衡機制下政府組織運作的交易成本問題，請見干學平、黃春興

(1997)。 
37  Kan、Hwang (1996) 提出一套強調分工而無制衡設計的民主體制下之政府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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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n Fen" economics, reconstructed as a Kuhnian academic school 
from the teachings of Huang-Lao in Early China, posited "tzu-wei' 
as a concept of man and proposed the policy of 'din fen' to settle 
down the problem of Hobbesian Jungle.  It built up the Smithian 
principle of division of labor to the private economy as well as to 
the government.  Unfortunately, the movement of making emperor 
depressed such an idea development until Sung and Ming, when 
both creative ideas in decentralization within the center government 
by Li Kou and between it and local governments by Koo Yen Wu 
were also totally neglected.  With effort to resurge this extended 
Smithian principle of division of labor, a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e 
principle of checking and balance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is not 
a necessary decretal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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